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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16871725 股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08 年 11 月 24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1、金健米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所持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权，向流通
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具体对价为：“公司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135 股，非流通股东将所得转增股票全部转送给流通股股东，
经资本公积转增和非流通股股东转送后，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实际获得
股份 10.81 股。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2.9 股股份的对价安排；
对价安排执行完毕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
流通权。” 
    2、金健米业股权分置改革实施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2006年 11月 8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为
2006 年 11 月 22 日，实施后复牌日为 2006 年 11 月 24 日。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
诺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东做出的承诺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国农业银行常德市分行和常德市粮油总公司
承诺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关于锁
定期和减持比例的规定。 

自股改实施到目前为止,公司未就涉及股权分置改革限售条件流通
股上市作出任何其他承诺。 
  2、承诺履行情况： 



  金健米业严格履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股改实施后至今，未发生上市公司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的股本结
构变化，及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可转债转
股、回购股份等导致的股本结构及持股比例变化。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金
健米业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金健米业董事会提出的本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影响其上市流通的
问题。 
  五、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16871725 股；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08 年 11 月 24 日； 
  3、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股） 

本次上市数量

（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股） 

中国农业银行行常

德市分行 
129,128,275 16,871,725 23.7168% 112,256,550 

  4、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
一致。 
  5、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
于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单位：股）   

项目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国家持有股份 129128275 －16871725 112256550 

合计 129128275 －16871725 11225655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 股 415331342 +16871725 432203067 

合计 415331342 +16871725 432203067 

股份总数 544459617  544459617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情况。 
特此公告。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11 月 19 日 

   



    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 
 

核核查查意意见见书书   
 
 
 
 
 
 
 
 
 
 
 
 
 
 
 
 
 
 
 
 

保荐机构：  
 

二○○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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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名称： 招商证券 上市公司 A股简称： 金健米业 

保荐代表人名称： 孙莉 上市公司 A股代码： 600127 

 

本保荐机构保证核查意见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核查意见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被保荐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1、金健米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所持非流通股份的上市

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具体对价为：“公司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6.135 股，非流通股东将所得转增股票全部转送给流通股股东，

经资本公积转增和非流通股股东转送后，流通股股东每10股实际获得股份10.81 

股。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2.9 股股份的对价安排；对价安排执行完毕

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金健米业股权分置改革实施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2006年 11月8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

东会议审议通过。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为 2006 年 11 月 22 日，实施后复牌日为

2006 年 11 月 24 日。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被保荐的上市公司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东做出的承诺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国农业银行常德市分行和常德市粮油总公司承诺严格

遵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关于锁定期和减持比例的

规定。 

2、对股东履行承诺情况的核查意见 



 2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金健米业的限售流通股东履行了在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做承诺，限售流通股的上市流通不会影响股改承诺的履行。 

三、被保荐的上市公司自股改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根据核查，股改实施后至今，未发生上市公司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的股本

结构变化，及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可转债转股、回

购股份等导致的股本结构及持股比例变化。 

四、被保荐的上市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 

此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6,871,725 股上市为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

（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拟上市流通日为 2008 年 11 月 24 日。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如下表： 

序号 

持有限售股

份的股东名

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股） 

本次上市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股） 

 1 

中国农业银

行行常德市

分行 

129,128,275 16,871,725 23.7168% 112,256,550

总    计 129,128,275 16,871,725 23.7168% 112,256,550

保荐机构意见：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金健米业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东本次股份上市流通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的

有关规定。 

五、其他事项 

金健米业分别于 2008 年 10 月 27 日、2008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第三季度以及

全年的预亏公告，具体数据将在 2008 年第三季报以及年报中披露。 

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控股股东中国农业银行常德市分行与金健米业

之间不存在互相资金占用的情况，不存在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更换，在持续

督导工作中未发现存在有关问题和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六、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金健米业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做出

的承诺，金健米业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

定，不存在影响其上市流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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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关于《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之签章页）  

 

 

 

 

保荐机构盖章：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签字：                   

                      孙 莉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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